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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指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审判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

人的参与下，对具有重整原因和重整能力的债务人进行生产

经营上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期摆脱财务困境

，重获经营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重整的终极目的是使债务

人企业能够获得重生。 新破产法本次对重整与和解制度作出

了详尽的规定，并且在制度的设计上由原来的破产清算一个

门变更为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三个门，就是说利害关系人

即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重

整或和解，这是新破产法的一个重大突破，现行破产法规定

的在破产程序中整顿制度，虽然其终极目的是和新破产法规

定的重整目的相同，但在制度的设计和实体规范上有诸多的

缺陷和不足，并且行政干预色彩占主导地位，实际是行政整

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整制度，并且现行破产法的整顿

制度与和解制度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能有机的分开，因

此同新破产法规定的重整制度可比性不大，本章就不再一一

比对，仅把重整制度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节 申请程序和重整

期间 一、申请时间和申请人 通过《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规

定①可以知道，在申请重整的时间上新破产法有了突破性的

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直接可以直接向法院请求重整，并且

在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受理后破产宣告作出前，债务

人和占十分之一以上股份的出资人均可以申请重整；申请重

整的权利人是债权人、债务人和有限制的出资人，规定是明



确的，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对债权人的债权数额没有限

制，从理论上讲哪怕拥有一分钱债权的人，相对于债务人也

称作债权人，享有劳动债权的职工相对于破产企业也是债权

人，那么他们能不能申请，根据该条规定理论上应该是可以

的，这一点立法者在立法时应该也注意到了，但可能考虑到

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没有必要作出限制，但我们认

为这毕竟是立法的一种缺陷，对债权人重整申请权予以适当

的限制是有必要的，有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和安全。 二、申

请重整的条件 《企业破产法》以第二条、第七条两条②规定

，对申请重整的条件作出了两种限制，第一是符合破产清算

条件的可以申请重整。第二是只要单独符合有明显丧失清偿

能力可能的就可以申请重整，该规定为申请重整设置了较底

的条件，更便于操作，显示了立法价值取向，使企业更容易

通过重整获得重生。 三、重整的受理时限 对于《企业破产法

》第七十一条③的规定，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受理重

整申请是直接以裁定的方式作出，而不是平常所采用的立案

通知书 ，是和破产清算的立案方式相一致。第二，在整顿与

和解的两个章节中都没有对立案的时间作出限定，但并不是

没有规定，应当适用新破产法第十条关于对破产申请的时间

限制。 四、重整期间债务人的财产管理和营业事务 从《企业

破产法》第七十三、七十四条④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为重

整期间对重整企业的财产管理和营业事务共设定了三种管理

方式： 第一是直接由专业管理人进行接管，在此阶段的管理

人也可称为重整管理人，在立法之初有关管理人划分的很细

，由于管理人在各个阶段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大相同，因

此管理人的分类名称很多，也许是为了更加方便，删除了名



目繁多的管理人称谓，统称管理人，但这样有时也不宜区分

各个不同程序的管理人。 第二是由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经人

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有直接责任变为监督责任，采

用这种形式关键是考虑到债务人对企业本身更加了解，由其

继续管理经营有可能会有利于企业的重生，但这样也有不利

因素，虽然管理人处在监督的位置，但财产毕竟在债务人控

制之下，一旦发生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管理人是否要独

立的承担责任又要发生一定的争议。 第三种方式则取前两种

方式的优点，采取由管理人直接负责财产管理和营业事务，

但聘任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这种方式即明

确了管理人的直接责任，也可以由熟悉企业状况的人员经营

管理，更符合重整制度的设立初衷。 五、担保权和取回权的

行使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五条⑤的规定，债务人在重

整期间原则上应当暂停行使担保权，这也符合重整的应有之

意，重整本身就是一种破产保护，但同时也要保护担保权人

的利益，因此在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

以危害担保人权利的时候，担保权人可以请求恢复行使担保

权，这样可以督促管理人或债务人尽最大的善良管理义务，

促使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在重整期间设定担保权，从立法

本意上讲应当是为了能够使债务人融资渠道畅通，从而盘活

企业，为债务人再生开辟绿色通道，但是在债务人自身管理

经营的重整中，虽然有管理人的监督，但也不能排除有侵害

债权人利益情况的发生，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当谨慎使用此

规定，以减少损害债权人利益现象的发生。而在重整程序中

对取回权的行使，只要是符合事先约定的条件就可以行使取



回权。 六、重整期间收益分配和股权转让 《企业破产法》第

七十六条⑥规定，在重整期间是绝对禁止债务人的出资人进

行收益分配的，这里使用的是绝对禁止主义。而在重整期间

对于股东的股份转让采取的是个别相对限制主义，普通的持

股人新破产法没有禁止转让的规定，而对于债务人的董事、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是不能转让所持股份，但是

经人民法院同意的除外，对此在实际的操作中要掌握松弛有

度，如果涉及上市公司更要谨慎适用该规定。 七、重整程序

的终止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八十六条、八十八

条⑦的规定，重整程序的终止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

况是在重整期间发生特定的三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终止重整

程序，但新破产法对该三种情况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量化标准

，最高院将要出台的司法解释可能会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债

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从重整期间的债务是否有所增加，财产总

额是否有所减少，企业产品是否有销售市场，是否有可能导

致严重亏损事项的存在等几点进行综合考量；而对于债务人

是否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

人的行为，实践中我们可以从是否有个别清偿债务或清偿未

到期债务，低价处置财产，恶意提供担保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量；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的现象主要体现

在管理人直接接管债务人企业时对应当移交的相关材料债务

人不正常进行移交，或在债务人进行管理经营时不接受或怠

于接受管理人的监督等方面。 第二种情况是债务人或者管理

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

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遵守新破产法



第七十九条关于重整计划提交时间的限制性规定。 第三种情

况是在重整计划通过后并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重整程序应

当终止。这里要满足两个条件（1）重整计划经过债权人会议

通过。（2）重整计划经过法院裁定批准。 第四种情况是重

整计划未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并且未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的

规定获得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

没有获得法院批准时应当终止重整程序，并且其直接后果是

导致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1、新破产法第七十条规定：“债

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

债务人进行重整。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在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

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重整。” 2、新破产法第二条规定：“ 企业法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企业法人有前款

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

规定进行重整。“ 第七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3

、新破产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申

请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裁定债务人重整，并予以公告。”

4、新破产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

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

财产和营业事务。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依照本法规定已接管

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

业事务，本法规定的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 第七十

四条规定：“ 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可以聘任



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 5、新破产法第七

十五条规定：“ 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

保权暂停行使。但是，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

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

求恢复行使担保权。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者管理人为继续

营业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 “ 第七十六条 规定

：“债务人合法占有的他人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在重整期

间要求取回的，应当符合事先约定的条件。” 6、新破产法

第七十七条规定：“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出资人不得请求

投资收益分配。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债务人的股权。但是，经

人民法院同意的除外。” 7、新破产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在重整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 （一）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

的可能性； （二）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

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 （三）由于债务人的行为致

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 第七十九条规定：“债务人或者

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

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第八十六条规定：“ 各表

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自重整计

划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

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规定

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

序，并予以公告。“ 第八十八条规定：“ 重整计划草案未获

得通过且未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批准，或者已通



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

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